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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，对于保险机构采用类似“首月 0
元”(实际是将首月保费均摊至后期保费)的宣
传，确实暴露出了当前互联网保险业务快速发
展下，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隐患，监管也曾出
手管控。如水滴保险经纪（原保多多保险经纪，
下称“保多多”）就于去年 12 月，因“首月 3 元”
等活动， 被定义为虚假宣传而遭监管点名，涉
及保单 192 万笔、保费 1.7 亿元。

彼时，银保监会发布通告指出，保多多在
2019 年 3 月至 6 月， 通过其微信平台公众号
及“水滴保险商城”APP 销售某款产品时，首期
保费按“首月 3 元”活动收取，但该产品在银保
监会报备的条款费率表中仅有“按月缴费(首
月投保 0 元,其余分 11 期支付)”描述，通过“限
时特惠”、“会员补贴” 等宣传， 给投保人优惠
（豁免或减少）应交保费错觉，诱导投保人购买
保险的行为，属于虚假宣传、欺骗投保人。

随后，水滴保险相关负责人回应新快报记
者采访称，早在 2019 年，相关主管部门已经对
旗下保多多进行 57 万元罚款， 水滴保险商城
已经按照监管要求对页面及产品进行整改。

时至今日，为何水滴保险商城等互联网保
险平台仍在“顶风作案”？并且仍采用大量保险
产品以“免费”“首月 1 元”“首月 3 元”为宣传
语，吸引投保人呢？

为此，新快报记者近日再次向水滴保险商
城相关负责人咨询该问题。“对于保险业务而
言，监管的要求是保险产品要报行合一，并没
有明确禁止机构不能采用‘首月×元’ 的模
式。”该人士称，水滴保险经纪之前被监管点名
通报是因为产品介绍与备案不一致， 经过调
整，目前上线的产品与保险公司去银保监会备
案的产品相符，因此可以继续销售。

值得额外关注的是， 近日， 水滴公司向
SEC 递交了 IPO 招股书，计划在纽交所上市，
股票代码为“WDH”，融资额度为 1 亿美元。招
股书显示，2020 年，保险佣金收入是水滴公司
的主要收入来源，占总营收的 89.1%。 而打着

“公益”招牌的水滴筹、水滴互助是水滴公司重
要获客来源，但这种“赚钱”模式也引来不少质
疑。

不过， 上述引流业务并未给水滴带来利
润，从 2018 年至 2020 年，水滴公司一直处于
亏损状态，三年累计亏损约 11.9 亿元。 如今，
水滴公司依旧面临盈利挑战。其在招股书的风
险提示中称，“将来可能无法实现或维持盈利
能力或正现金流量。 ”

与此同时，新快报记者向太平财险、中华
保险等多家与水滴保险商城有合作的承保机
构咨询，是否了解合作平台所采用“首月 x 元”
的营销模式，截至发稿为止，只有太平财险回
应新快报记者称，该司被监管通报的涉事产品
已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正式下架，目前在水滴
平台销售产品为整改后新上线的产品，整改后
的新条款销售费率与报备费率保持完全一致，
完全符合监管要求。

“‘首月×元’模式营销宣传并非不被监管
允许，而是不可将其作为给消费者的优惠进行
介绍，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优惠或者补贴。”有业
内人士指出，同一款产品，年缴肯定要比月缴
费用更优惠，主要是因为资金成本，月缴的服
务成本要大于年缴。中国精算师协会创始会员
徐昱琛也分析指出，“零首付”“首月×元”的创
新得打上引号，被低首、月缴费门槛吸引投保
的消费者，最后实际支付的总保费可能与按年
一次性缴付的保费相等，甚至前者高出后者。

“首月 0 元”“会员特权”……
这些宣传在消费者听起来确实是
一种“优惠折扣”，但消费者并未得
到想要的保费优惠。

实际上，“首月 x 元”的营销模
式和商家虚假打折的套路基本差
不多， 一些商家是 “先涨价后降
价”， 而一些保险机构则是将全年
应交保费均摊至后 11 个月， 消费
者实际缴纳的保费甚至比“一次性
缴清保费”更贵。 但保险作为复杂
的金融产品，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能
像普通商品一样，用单纯调整价格
的方式进行市场推广， 且 “打折”
“降价” 的营销活动有可能存在涉
嫌违规销售，更容易让消费者陷入
价格对比、忽视产品保障效果的困
境，形成恶性竞争。

此外， 由于保险用户可能因
“首月 0 元”而产生购买冲动，用户
或者没有详细查看健康告知，投保
了实际上并不能投保的保险产品，
一旦发生理赔，却因没有如实告知
而被拒赔，或者后续交费额度的提
升超出预期，也很容易给消费者有
“上当受骗”的感觉，从而产生退保
的想法，不仅造成用户不满，保险
机构也会因此导致用户流失，从而

加剧保险理赔纠纷，给保险业造成
更多不良影响。

诚然，“首月×元”的营销宣传
模式并非不被监管允许，但确实有
不少险企无视监管规定仍在“兴风
作浪”，界定保险机构“首月×元”
的营销模式是否违规，主要还是要
看险企是否将其作为给消费者的
优惠进行介绍，玩“噱头”营销的套
路。监管去年对于保多多经纪等保
险机构的点名批评，也给了行业起
到了“杀鸡儆猴”的震慑作用，让互
联网保险机构认识到玩套路并不
保险。

对于保险机构而言，应该尊重
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， 推行
“首月 0 元”等保险产品时，其对应
到的保险合同中，应该明确平台提
供了垫付或者融资服务，让消费者
知道其真实支付的保费。

对于保险消费者而言，应该认
识到保险产品是复杂金融属性的
产品，看到这类 “首月低价 ”的产
品，不应该只着重“首月”的价格，
而是应该花心思去研究背后的实
际保费、保障内容、理赔要求等条
件，避免因“低价”而买到不符合自
身条件的保险产品。

自 2013 年迎来所谓“互联网保险元
年”开始，保险业就一直在试图将所谓互
联网思维代入保险行业，以这种方式进行
产品、服务乃至模式的创新。“首月 0 元”
这种“创新”宣传方式，在减轻了保险消费
者的心理负担，提高转化率方面的效果确
实容易立竿见影。 但是，从水滴保险与轻
松保险的上述宣传行为来看，互联网保险
发展业务时， 确实需要高度重视合规问
题。

事实上，曾采用上述方式促销保险的
互联网平台、保险公司绝不止上述几家，
只要在搜索引擎上搜索“保险首月 0 元”
即可搜出大量相关内容。 当前，互联网与
保险结合产生的互联网保险业务快速增
长，互联网保险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
题也呈爆发式增长。

据最新发布的《2020 年第四季度保
险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》显示，互联网保
险公司是遭投诉大户。 其中，易安财险的
亿元保费投诉量为 2813.98 件 / 亿元，高
居财产保险公司首位。 在涉嫌违法违规
的投诉、投诉与业务量对比情况等方面，
四大互联网公司也多次位居榜单前十。

而随着互联网保险行业迅速发展，行
业乱象频发，监管对违规行为的规范在加
强，上述违规行为也将面临更加严格的监
督。据 2020 年 12 月银保监会最新发布的
《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》对保险机构
开展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活动提出“不得
进行不实陈述或误导性描述”“不得片面

或夸大宣传”等五点要求。 多位业内人士
分析认为，未来，水滴保险、轻松保险等互
联网平台为渠道的保险销售误导现象有
望被遏制，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将被进一步
保障。

“水滴保险这类互联网保险销售平台
要严格按照银保监会等部门颁布的监管
要求，做好合规宣传工作，特别是在核保
环节， 要做好消费者真实身份的识别，避
免出现上述可‘低价’投保的现象。 ”北京
德恒律师事务所周玉华律师向新快报记
者表示，“首月 0 元”这种缴纳方式，确实
可以算是一种创新，监管对于这种有利于
促进保险保障全覆盖的做法不应当一味
“呵斥”，关键是要引导机构让消费者在看
到保险产品便宜的同时，也意识到个别保
险公司为追求保费在核保时忽略消费者
真实身份识别和风险筛选而带来的风险，
以及一年期保险产品到期保时可能会产
生的问题。

“互联网保险销售平台按照监管要求
来合规经营是最基础的要求，合规经营可
能意味着慢。 但保险作为服务性质的金
融产品，销售不是终点，而是需要险企机
构在整个售后环节里将自己承诺的服务
兑现。 ”多宝鱼产品商务负责人陈玉冬也
向新快报记者分析指出，水滴保险、轻松
保险等这类平台在对用户做保险基础教
育的层面上，确实是做了很多积极有益的
探索， 但只有合规经营才更能打动消费
者，走得更稳、更长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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